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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教体字〔2019〕31号

对政协梁河县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44号提案的答复

 徐鸿章 委员：
 您在政协梁河县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提请县人民政府帮助解决梁河县民族寄宿制学校征收勤工俭学基地的议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学校勤工俭学工作的关注！
您反应的县民族寄宿制学校主教学楼后墙与常寨之间的闲置土地，经县教育体育局与县住建局对接联系，县住建局电话答复：根据县城规划遮岛镇振兴路延长线还要修建，因现资金还未落实，项目还不能启动。根据县城总体规划该地块为振兴路延长线占用地，政府不能将其划归你校使用。
再次感谢您学校工作的关注，希望您对学校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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